
時間

地點

出席

主席

宣佈開

主席致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民國1U6年 6月 21日 上午十時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26號 2樓

(台 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南區辦事處)2U1會議室

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數計 18,521,231股 ,佔 已發行股份總數

謇琴奮嘗當暮選蘆鼞:詈缸琴淵 數,主席宣佈開會。
詞:(略 )

報告事項

一 、1US年度營業報告 ,敬請 鑒察。

說明 :lU∫ 年度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lU5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敬請 鑒察 。

說明 :(一 )本公司lU5年度決算表冊 ,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並提出審查

報告書在案 。
(二 )審 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二)

三 、訂定本公司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報告 。

說明 :為建立本公司公司治理制度 ,

定本守則 ,以 資遵循 。本公司

敬請 鑒察 。

四 、訂定本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報告 。

說明 :為使本公司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 ,特訂定本守則 。本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請 參閱附件四 ,敬請 鑒察 。

五 、訂定本公司 「道德行為守則」報告 。

說明 :為 落實履行誠信正直的經營理念 ,使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 董事之行為

有所依循 ,並使本公司之利害關係人瞭解本公司之道德標準及行為規範 ,

爰訂定本守則作為依據 。本公司 「道德行為守則」 ,請參閱附件五 ,敬請

鑒察 。

六 、訂定本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報告 。

說明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並促成經濟 、環境及社會之進步 ,以 達永續發展

之 目標 ,故制定本實務守則 ,以 資遵循 。本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 ,請參閱附件六 ,敬請 鑒察 。

)

爰引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特訂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請參閱附件二 ,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說 明

主席

決議

案由

說 明

本公司lU5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提請 承認 。

(一 )本 公司1U5年 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業 經審計委員會審查

完竣並經董事會通過 。(請參閱附件七)

(二)茲 依公司法”8條之規定編造下列表冊 :

1營 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

2個 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 (請參閱附件七)

3.虧損撥補表 。 (請參閱附件八 )

(三)謹提請 承認 。

議事手冊第43頁 附件八虧損撥補表中1U5年度稅後淨損 ,因 登打錯誤在此更正

為 1U5年度稅後淨利 。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

第二案 、董事會提

主席

決議

本公司lU5年度虧損撥補案 ,提請 承認 。
(一 )本公司lU5年 度個體財務報告已編製完成 ,本期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lU7,%U,2跖 元 ,加 計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損失新台幣l,759,467元及彌

補前期累積虧損新台幣21U,lU9,448元 ,累 積虧損為新台幣1U4,7U8,ω 9

兀 。

(二)本 公司1U5年度虧損撥補表 。(請參閱附件八 )

(三)謹提請 承認 。

議事手冊第43頁 附件八虧損撥補表中1U5年度稅後淨損 ,因 登打錯誤在此更正

為 1U5年度稅後淨利 。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修訂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提請 討論 。

說明 :(一 )依據中華民國lU6年 2月 9日 金管證發字第lUωUUl2%號令修正發布之 「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擬提請修訂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
(二)本次修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九 。
(三 )謹提請 討論 。

決議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

臨時動議:無

)

散 會:同 日上午十時四十分



【參、附件】

全 訊 科 限公 司

lU5 告書

l“ 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 業計畫實方色成果

民國 1U5年度本公 司產銷策略 ,主要集中於軍用 GaΛs與 GaN高頻

高功率放大器、收發模組及以色列軍方廠商的功率放大器生產及研發與

歐洲廠商高頻高功率放大器的研發 ,另 外商用低雜訊元件 、功率元件 、

單晶微波積體電路持續增加 中 。

在 高頻 固態功率放大器方面 ,已在量產 出貨 ,且有不同頻段的固態

功率放大器正與客戶洽談量產計劃 。茲將本公 司 lU5年 度營業結果重點

說明如下 :

項 目(個 體 ) lU5年 1U4年 增 (減 )金 額 變 動 比 例 %

營 業收入淨額 337,248 148,611 188,637 12693U/U

營業毛利 18U,224 7U,928 1U9,296 154.U9U/U

稅 後 淨 利 lU7,16U 21,6U7 8∫ ,5∫ 3 39695U/U

(二)預 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U5年度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 ,整

體營收及獲利因產業變化之影響 ,致本公司 lU5年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337,248仟 元 ,綜合損益總額為新台幣 lU5,355仔 元 ,而 lU5年 營收預

) 算數為新台幣 32U,UUU仟 元 。

單位 :新 台幣仟 元

項 目(合 併 ) 1U5年 1U4年 增(減 )金額 變 動 比 例 %

營 業收入 淨額 337,248 148,6I1 】88,637 12693U/U

營 業毛 利 186,lU4 76,42D 1U9,675 143.5U94

稅 後 淨 利 1U7,16U 21,6U7 8∫ ,∫ ∫3 39∫ 9∫ U/U



(三)財 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年 度 1U5年 lU4年

財務結構 (%) 負債 占資產 比 率 32.41 4U.91

長 期 資 金 占 固 定 資 65UU2 578.94

償債能力(%)
流 動 比 率 251 13 21298

速 動 比率 85.87 81.48

獲才●能力(%)
資產報酬率 (%) 28.86 1U.∫ 9

權 益報 酬率(%) 44.23 17.24

基 本 每 股 盈餘 (元 ) 3.16 U71

(四 )研 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經幾年的努力 ,已發展出 GaΛs與 GaN超高功率元件與各頻

段的MMIC,進而發展出Xband1UWIC、 Kaband3WIC及 寬頻 MMIC與

各頻段超高功率放大器、各頻段收發模組 、訊號合成模組 、微波次系統

等 ,將可運用在軍方先進雷達系統 ,與先進微波追蹤系統 ,並獲得我國

軍方與歐洲及以色列微波大廠的肯定與長期訂單 ,未來將加重C銂 技術

與 SSPΛ 白勺研如

二 、1U6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l專 江於軍用微波領域及民用微波基礎建設 。

2行 銷 採代理 商制 。

(二)預 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銷售數量係依據市場需求狀況與發展趨勢、客戶營運概況及本公司目

前接單情形 ,並參酌本公司之產能規模而訂定銷售數量目標為微波放大器

與模組 4j4UU套 ,微波元件與積體電路為,3UU,UUUPCS。

(三)重 要之產銷政策

lQ(Quality):含 產品的特性及可靠性 。

2P(Price):具 競爭性 。

3.D(Delivery):快 速交貨 。

4.海 外銷 售採代理商制 ,持 續尋找優 良代理商 ,加 強歐洲地

區的銷 售 。
)

5.採 接單式生產 ,減 少庫存壓力 。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往微波收發系統發展     、

(二)發展 GaN製程技術及相關產品

(三)發展各頻段固態功率放大器

(四 )量產毫米波固態功率放大器與收發模組

(五)量產 GaN高頻高功率固態功率放大器

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 、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 司所屬產 業受國內外政 策及法律 變動影響之機會較

小 ,且 本公 司積極發展製程技術 ,掌 握關鍵 自主技術 ,增 強本

公司之競爭力 ,因 此產業環境的變化對本公 司財務 業務之影響

應屬有限 。

董事長 :張全生驪繼   經理人 :張全生黭 會計主管 :盧 豐智颿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U5年度營業報告書 、個體財務報表 、合併

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 ,其 中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劉子猛 、林姿好兩位會計師查核竣

事 ,並分別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

上述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 ,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之四條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鑒

核 。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許委員會召集人 :名
乙燹

中 華 民 國
P1U6 

年  3 月  14 日



全訊科技股份 有 限公 司

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

第一條 (公 司治理之目的及原則 )

為建立本公司公司治理制度 ,爰 引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特訂定本

守則 ,以 資遵循 。本公司所建立之公司治理制度 。除應遵守法令及章程之規

定 ,暨與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所簽訂之契約及相關規範事項外 ,應依

下列原則為之 :

一 、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 。

二 、保障股東權益 。

三 、強化董事會職能 。

四 、發揮監察人功能 。

五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

六 、提昇資訊透明度 。

第二條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 ,考量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整體之營運活動 ,設計並確實執行其內部控制制度 ,且應隨時檢

討 ,以 因應公司內外在環境之變遷 ,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訂定或修正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若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 。

本公司除應確實辦理內部控制制度之自行評估作業外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應

至少每年檢討各部門自行評估結果及按季檢核稽核單位之稽核報告 ,審計委

員會或監察人並應關注及監督之 。本公司將建立獨立董事 、審計委員會或監

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問之溝通管道與機制 。董事及監察人就內部控制制度缺

失檢討應定期與內部稽核人員座談 ,並應作成紀錄 ,追蹤及落實改善 ,並提

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 ,內 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 。

本公司管理階層應重視內部稽核單位與人員 ,賦子充分權限 ,促其確實檢查 、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率 ,以確保該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
施 ,並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 ,進而落實公司治理制度 。

為落實內部控制制度 ,強化內部稽核人員代理人專業能力 ,以提昇及維持稽

核品質及執行效果 ,本公司應設置內部稽核人員之職務代理人 。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十一條第六項有關內部稽核人員

應具備條件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 ,於前項職務代理人準

用二L。

第三條 (保障股東權為最大目標 )

本公司執行公司治理制度應以保障股東權益為最大目標 ,並公平對待所有股

東 。且應建立能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悉 、參與及決定等權利之

公司治理制度 。

第四條 (召 集股東會並制定完備之議事規則 )

本公司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召集股東會 ,並制定完備之議事規則 ,

對於應經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 ,須按議事規則確實執行 。股東會決議內容 ,應

符合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 。

第五條 (董 事會應妥善安排股東會議題及程序 )

董事會應妥善安排股東會議題及程序 ,訂定股東提名董事 、監察人及股東會提)  
案之原則及作業流程 ,並對股東依法提出之議案為妥適處理 :股東會開會應安



排便利之開會地點 、預陶充足之時間及派任適足適任人員辦理報到程序 ,對股

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 ;並應就各議題

之進行酌予合理之討論時間 ,及給予股東適當之發言機會 。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 ,董事長宜親自主持 ,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董事 、至少

一 席 監 察 人 親 自出席 ,及各 類 功 能性 委 員會 成 員至 少 一 人代 表 出席 ,並將 出席

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

第六條 (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 )

本公司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 ,並委任專業股務代辨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使

股東會在合法 、有效 、安全之前提下召開 。並透過各種方式及途徑 ,並充分採

用科技化之訊 .息揭露與投票方式 ,藉 以提高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比率 ,暨確保股

東依法得於股東會行使其股東權 。

若依法於股東會採電子投票 ,應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

本公司安排股東就股東會議案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 ,將

股東同意 、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才旨定之網際

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

公司如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予股東時 ,不得有差別待遇或歧視之情形 。

第七條 (股東會議事錄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於股東會議事錄記載會議之年 、月 、日、

場所 、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 ,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董事 、監察

人之選舉 ,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當選董事 、監察人之當選權數 。

股東會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妥善保存 ,公 司設有網站者宜充分揭露 。

第八條 (股東會主席應充分知悉及遵守公司所訂議事規則 )

股東會主席應充分知悉及遵守公司所訂議事規則 ,並維持議程順暢 ,不 得恣意

宣布散會 。

為保障多數股東權益 ,遇有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之情事者 ,董事會其 他

成員宜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 ,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
人為主席 ,繼續開會 。

第九條 (本公司重視股東知的權利 )

重視股東知的權利 ,並確實遵守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 ,將公司財務 、業務 、內

部人持股及公司治理情形 ,經常且即時利用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司設置之網站

提供訊‘息子股東 。

為平等對待股東 ,前項各類資訊之發布宜同步以英文揭露之 。

為維護股東權益 ,落實股東平等對待 ,公 司應訂定內部規範 ,禁止公司內部人

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責有價證券 。

第十條 (股東應有分享公司盈餘之權利 )

本公司股東應有分享公司盈餘之權利 。為確保股東之投資權益 ,股東會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條之規定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之報

告 ,並決議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股東會執行前揭查核時 ,得選任檢查人為

之 。

本公司股東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檢查公司

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形 。

本公司之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及經理人對於前二項檢查人之查核作業

應充分配合 ,不 得有妨礙 、拒絕或規避行為 。

第十一條 (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應經股東會通過 )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並訂定相關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通過 ,以維護股東權益 。

本公司發生管理階層收購 (ⅢanageⅢ entBuyUl】 t,MBU)時 ,除應依相關法令
′   規定辦理外 ,宜組成客觀獨立審議委員會審議收購價格及收購計畫之合理性



等 ,並注意資訊公開規定 。

本公司處理前項相關事宜之人員 ,應注意利益衝突及迴避情事 。

第十二條 (專責人員妥善處理股東建議 )

為確保股東權益 ,本公司設有專責人員妥善處理股東建議 、疑義及糾紛事項 。

公司之股東會 、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或公司章程 ,或其董事 、監察人 、經理

人執行職務時違反法令或公司章程之規定 ,致股東權益受損者 ,公 司對於股

東依法提起訴訟情事 ,應妥適處理 。

本公司宜訂定內部作業程序妥善處理前二項事宜 ,留 存書面紀錄備查 ,並納

入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

第十三條 (建立防火牆 )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問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理 目標與權責應子明確化 ,並

確實執行風險評估及建立適當之防火牆 。

第十四條 (經理人不應與關係企業之經理人互為兼任 )

本公司之經理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不應與關係企業之經理人互為兼任 。

董事為白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

重要內容 ,並取得其許可 。

第十五條 (建立健全之財務 、業務及會計管理制度 )

本公司應按照相關法令規範建立健全之財務 、業務及會計之管理 目標與制

度 ,並應與其關係企業就主要往來雀艮行 、客戶及供應商妥適執行綜合之風險

評估 ,實施必要之控管機制 ,以 降低信用風險 。

第十六條 (與其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 ,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 )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問有業務往來者 ,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 ,就相互問之財

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規範 。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

式 ,並杜絕非常規交易情事 。

本公司與 F.,)係 人及其股東問之交易或簽約事項 ,亦應依照前項原則辦理 ,並

嚴禁利益輸送情事 。

第十七條 (對本公司具控制能力之法人股東 ,應遵守之事項 )

對本公司具控制能力之法人股東 ,應遵守下列事項 :

一 、對其他股東應負有誠信義務 ,不得直接或間接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

其他不利益之經營 。

二 、其代表人應遵循本公司所訂定行使權利及參與議決之相關規範 ,於參加

股東會時 ,本於誠信原則及所有股東最大利益 ,行使其投票權 ,並能善

盡董事 、監察人之忠實與注意義務 。

三 、對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提名 ,應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不

得逾越股東會 、董事會之職權範圍 。

四 、不得不當干預公司決策或妨礙經營活動 。

五 、不得以壟斷採購或封閉銷售管道等不公平競爭之方式限制或妨礙公司之

生產經營 。

六 、對於因其當選董事或監察人而才旨派之法人代表 ,應符合公司所需之專業

資格 ,不 宜任意改派 。

第十八條 (主 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著名單 )

本公司應隨時掌握持有股份比例較大以及可以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

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著名單 。

本公司應定期揭露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有關質押 、增加或減少公司

股份 ,或發生其他可能引起股份變動之重要事項 ,俾其他股東進行監督 。

第一項所稱主要股東 ,係指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

股東 ,但公司得依其實際控制公司之持股情形 ,訂定較低之股份比例 。

第午九條 (董 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 )



公司之董事會應向股東會負責 ,其公司治理制度之各項作業與安排 ,應確保

董事會依照法令 、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

公司之董事會結構 ,應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 ,衡酌實

務運作需要 ,決定五人以上之適當董事席次 。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 ,並就本身運作 、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

適當之多元化方針 ,宜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

一 、基本條件與價值 :性別 、年齡 、國籍及文化等 。
二 、專業知識與技能 :專 業背景 (如 法律 、會計 、產業 、財務 、行銷或科

技)、 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 、技能及素養 。為達到公司治

理之理想目標 ,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

一 、營運判斷能力 。
二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

三 、經營管理能力 。
四 、危機處理能力 。
五 、產業知識 。

六 、國際市場觀 。

七 、領導能力 。
八 、決策能力 。

第二十條 <制 定公平 、公正 、公開之董事選任程序 )

本公司應制定公平 、公正 、公開之董事選任程序 ,並應依公司法之規定採用

累積投票制度以充分反應股東意見 。

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董事問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 ,不得具有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

董事因故解任 ,致不足工人者 ,公 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但董事缺

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二分之一者 ,公 司應 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 ,召 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

本公司董事會之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應符合法令規定 ,各蕫事股份轉讓之

限制 、質權之設定或解除及變動情形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各項資訊並應充

分揭露 。

第二十一條 (章程中載明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董事 )

公司宜依公司法之規定 ,於章程中載明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董事 ,就股

東 、董事推薦之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

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 ,進行事先審查 ,且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

證明文件 ,並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 ,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

第二十二條 (董 事會對功能性委員會 、董事長及總經理之授權及職責應明確劃分 )

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職責應明確劃分 。

董事長及總經理不宜由同一人擔任 。如董事長及總經理由同一人或互為配

偶或一等親屬擔任 ,則 宜增加獨立董事席次 。有設置功能性委員會必要
者 ,應 明確賦子其職責 。

第二十三條 (依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

本公司應依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之獨立董事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 一 。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 ,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 ,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

應保持獨立性 ,不 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

本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 ,並載明於章程 ,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

    獨立董事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一併進行選舉 ,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

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 ,與他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 ,有互相提名

另一方之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為獨立董事候選人者 ,應於受理獨立董事

候選人提名時揭露之 ,並說明該名奲立董事候選人之適任性 。如當選為獨

立董事者 ,應揭露其當選權數 。

前項所稱集團企業與組織 ,其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

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

或法人 。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不得轉換其身分 。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 ,致人數不足第一項或章程規定者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 ,公 司應白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 ,召 開

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

本公司如有設置常務董事者 ,常務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 ,且

不得少於常務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與兼職限制 、獨立性之認定 、提名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等事項 ,應依證券交易法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責中心規定辦理 。

第二十四條 (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之事項 )

本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 ,將下列事項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戴明 :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

三 、涉及董事或監察人白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
四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 、重大之資金貸與 、背書或提供保證 。
六 、募集 、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七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 、解任或報酬 。
八 、財務 、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

第二十五條 (明 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 )

本公司應明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及賦子行使職權之有關人力物力 。公司

或董事會其他成員 ,不得限制或妨礙獨立董事執行職務 。

本公司應於章程或依股東會決議明訂董事之酬金 ,董 事之酬金應充分反映

個人表現及公司長期經營績效 ,並應綜合考量公司經營風險 。對於獨立董

事得酌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理酬金 。

本公司以章程訂定 、以股東會議決或依主管機關之命令另行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著 ,其順序應於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後 ,分配董事監察人酬勞及員二

紅利之前 ,並應於章程訂定特別盈餘公積迴轉併入末分配盈餘時之盈餘分

派方法 。

第二十六條 (設置功能性委員會 )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得考量董事會規模及獨立

董事人數 ,設置審計 、提名 、風險管理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並得基
於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之理念 ,設置環保 、企業社會責任或其他委員

會 ,並明定於章程 。

,    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 ,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 。但審計委

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 4項規定行使監察人職權者 ,不在此限 。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組織規程 ,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 。組織規程之內容應

包括委員會之人數 、任期 、職權事項 、議事規則 、行使職權時公司應提供

之資源等事項 。

第二十七條 (擇 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

本公司依法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其 中一人為召

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證券交易法 、公司法 、其他法令及本守則對於

監察人之規定 ,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下 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 ,不通用本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 :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

二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

三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
四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

五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

六 、重大之資金貸與 、背書或提供保證 。

七 、募集 、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八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 、解任或報酬 。

九 、財務 、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

十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

十一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

審計委員會及其獨立董事成員職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 ,應依證券交易法 、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99I理 。

第二十八條 (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

本公司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其成員專業資格 、職權之行使 、組織規

程之訂定及相關事項應依 「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

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之規定辦理 。

薪資報酬委員會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忠 實履行下列職權 ,並將所提建

議提交董事會計論 :

一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 、審計委員會成員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

之政策 、制度 、標準與結構 。
二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 、審計委員會成員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

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前項職權時 ,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

一 、董事 、審計委員會成員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應參考同業通

常水準支給情形 ,並考量與個人表現 、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

連合理性 。
二 、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

為 。

三 、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短期績效發放紅利之比例及部分變動薪資報酬

支付時間應考量行業特性及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

第二千九條 (設置吹哨者 (whistleblower)管道及保護制度 )

本公司宜設置匿名之內部吹哨管道 ,並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 ;其受理單位

應具有獨立性 ,對吹哨者提供之檔案予以加密保護 ,妥適限制存取權限 ,

′
    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及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



第三十條 (強化及提升財務報告品質)

為提升財務報告品質 ,本公司應設置會計主管之職務代理人 。
前項會計主管之代理人應比照會計主管每年持續進修 ,以強化會計主管代理
人專業能力 。

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會計人員每年亦應進修專業相關課程六小時以上 ,其進修
方式得參加公司內部教育訓練或會計主管進修機構所舉辦專業課程 。
本公司應選擇專業 、負責且具獨立性之簽證會計師 ,定期對公司之財務狀況
及內部控制實施查核 。公司針對會計師於查核過程中適時發現及揭露之異常
或缺失事項 ,及所提具體改善或防弊意見 ,應確實檢討改進 ,並宜建立獨立

董事 、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之溝通管道或機制 ,並訂定內部作
業程序及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

本公司應定期 (至少一年一次)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公司連
續七年未更換會計師或其受有處分或有損及獨立性之情事者 ,應評佔有無更
換會計師之必要 ,並就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 。

第三十一條 (提供公司適當之法律服務 )

本公司宜委任專業適任之律師 ,提供公司i色 當之法律諮詢服務 ,或協助董
事會 、審計委員會及管理階層提昇其法律素養 ,避兔公司及相關人員觸犯
法令 ,促使公司治理作業在相關法律架構及法定程序下運作 。
遇有董事 、審計委員會成員或管理階層依法執行業務涉有訴訟或與股東之
間發生糾紛情事者 ,公 司應視狀況委請律師予以協助 。
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蕫事成員得代表公司委任律師 、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

員就行使職權有關之事項為必要之查核或提供諮詢 ,其 費用由公司負擔
之 。

第三十二條 (董 事會之召集 )

本公司董事會應每季至少召開一次 ,遇有緊急情事時並得隨時召集之 。
董事會之召集 ,應載明召集事由 ,於 7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並提供足
夠之會議資料 ,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會議資料如有不足 ,董事有權請
求補足或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 。

本公司應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 ;其主要議事內容 、作業程序 、議事錄應載
明事項 、公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辦理 。

第三十三條 (董 事應秉持高度之 自律 )

本公司董事應秉持高度之 自律 ,對董事會所列議案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 ,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如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子迴避 ,並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自行迴避事項 ,應 明訂於董事會議
事規範 。

第三十四條 (獨 立董事與董事會 )

本公司之獨立董事 ,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之事項 ,應

親自出席 ,不 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韶意
見者 ,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 ,如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除應於議事錄戴明外 ,並應於
董事會之 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前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中
等艮 :

一 、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
二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 ,如經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董事會進行中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列席會

議 ,報告目前公司業務概況及答覆董事提問事項 。必要時 ,亦得邀請會計

師 、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以協助董事瞭解公司現況 ,作 出適當

決議 ,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

第三十五條 (董 事會議事錄 )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人員應確實依相關規定詳實記錄會議報告及各議案之

議事摘要 、決議方法與結果 。

董事會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 ,於會後=十 日內分送

各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 ,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

案 ,在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

議事錄之製作 、分發及保存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

本公司應將畫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 ,並至少保存五年 ,其

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 ,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 ,相 關錄

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子保存 ,不通用前項之規定 。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 ,其會議錄音 、錄影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 ,應

永久保存 。

董事會之決議違反法令 、章程或股東會決議 ,致公司受損害時 ,經表示具

議之蕫事 ,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 ,兔其賠償之責任 。

第三十六條 (應提董事會計論之事項 )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計論 :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不在此限 。

三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

四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

五 、募集 、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六 、經理人之績效考核及酬金標準 。

七 、董事之酬金結構與制度 。
八 、財務 、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

九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Ff,,1係 人之重大捐贈 。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 ,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

十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提董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

除前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 ,在 董事會休會期間 ,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

程規定 ,授權行使董事會職權者 ,其授權層級 、內容或事項應具體明確 ,不

得概括授權 。

第三十七條 (董 事會之決議辦理事項明確交付適當之執行單位或人員)

本公司應將董事會之決議辦理事項明確交付適當之執行單位或人員 ,要求

依計畫時程及 目標執行 ,同 時列入追蹤管理 ,確實考核其執行情形 。

董事會應充分掌握執行進度 ,並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 ,俾董事會之經營決

策得以落實 。

第三十八條 (董 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

蕫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並以高度自律及

審慎之態度行使職權 ,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 ,除依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應
’
    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 ,應確實依董事會決議為之 。



董事會決議涉及公司之經營發展與重大決策方向者 ,須審慎考量 ,並不得

影響公司治理之推動與運作 。

獨立董事應按照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之要求執行職務 ,以維護公司及股東

權益 。

本公司將視需要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程序 ,每年定期就董事會 、功

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事依 自我評量 、同儕評鑑 、委任外部專業機構或其他

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 ;對董事會 (功 能性委員會)績效之評估內容宜包

含下列構面 ,並考量公司需求訂定適合之評估指標 :

一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
二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

三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

四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

五 、內部控制 。

對董事成員 (自 我或 同儕 )績效之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面 ,並考量公司

需求適當調整 :

一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
二 、蕫事職責認知 。

三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

四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
五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

六 、內部控制 。

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 ,考 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

第三十九條 (建立管理階層之繼任計畫 )

本公司將視需要建立管理階層之繼任計畫 ,並由董事會定期評估該計畫之發

展與執行 ,以確保永續經營 。

第四十條 (股東或獨立董事請求或監察人通知董事會停止其執行決議行為事項 )

董事會決議如違反法令 、公司章程 ,經繼續一年以上持股之股東或獨立董事

請求或監察人通知董事會停止其執行決議行為事項者 ,董事會成員應儘速妥

適處理或停止執行相關決議 。

蕫事會成員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 ,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並立即向審

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或監察人報告 。

第四十一條 (董 事的責任保險 )

本公司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 ,於蕫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以 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

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

第四十二條 (董 事會成員參加進修課程 )

董事會成員宜於新任時或任期中持續參加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監察人進修推

行要點所指定機構舉辦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 、風險管理 、業務 、商

務 、會計 、法律或企業社會責任等進修課程 ,並責成各階層員工加強專業及

法律知識 。

第四十三條 (應與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溝通並維護權益 )

本公司應與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 、員工 、消費者 、供應商 、社區或公司之

利益相關者 ,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 ,並尊重 、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 ,且宜

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 。

本公司發生管理1階層收購時 ,應注意嗣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性 。當利害關

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 ,公 司應秉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

第四十四條 (對於往來省艮行及其他債權人 ,應提供充足之資訊 )
’    對於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 ,應提供充足之資訊 ,以便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財務



狀況 ,作 出判斷及進行決策 。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 ,公 司應正面回應 ,並

以勇於負責之態度 ,讓債權人有適當途徑獲得補償 。

第四十五條 (應建立員工溝通管道 )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溝通管道 ,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 、董事或監察人直接進行溝

通 ,適度反映員〦對公司經營及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

第四十六條 (公 司之社會責任 )

本公司在保持正常經營發展以及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同時 ,應關注消費者權

益 、社區環保及公益等問題 ,並重視公司之社會責任 。

第四十七條 (資訊公開及網路中報系統 )

公司應確實依照相關法令 、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之規定 ,忠 實履行其義

務 ,建立公開資訊之網路中報作業系統 ,指 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
工作 ,並建立發言人制度 ,以確保可能影響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 ,能

夠及時允當揭露 。

第四十八條 (設置發言人 )

為提高重大訊〦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 ,本公司應選派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

務 、業務或能協調各部門提供相關資料 ,並能單獨代表公司對外發言者 ,擔任

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 。

本公司應設有一人以上之代理發言人 ,且任一代理發言人於發言人未能執行其

發言職務時 ,應能單獨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 ,但應確認代理順序 ,以 免發生混

淆情形 。

為落實發言人制度 ,本公司應明訂統一發言程序 ,並要求管理階層與員二保守

財務業務機密 ,不得擅自任意散布訊‘皂。

遇有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異動時 ,應 即辦理資訊公開 。

第四十九條 (架設公司治理網站 )

本公司應運用網際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 ,建置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公司

治理資訊 ,以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 ,並宜提供英文版財務 、公司治理或

其他相關資訊 。

前項網站應有專人負責維護 ,所列資料應詳實正確並即時更新 ,以避免有誤導
之虞 。

第五十條 (召 開法人說明會 )

本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 ,應依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責中心之規定辦理 ,並應以

錄音或錄影方式保存 。法人說明會之財務 、業務資訊應依證券交

易所或櫃買中心之規定輸入其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並透過公司網站

或其他適當管道提供查詢 。

第五十一條 (揭 露公司治理資訊 )

本公司依相關法令及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揭 露下列年度內公司治

理之相關資訊 :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
三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

四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
五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之組成 、職責及獨立性 。

六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 、職責及運作情形 。
七 、最近年度支付董事 、監察人 、總經理及昌j總經理之酬金 、酬金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例之分析 、酬金給付政策 、標準與組合 、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
績效之關聯性 。另於個別特殊狀況下 ,應揭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 。

八 、董事 、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
’
    九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



十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辦理情形 。

十一 、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差

距與原因 。

十二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

本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實際執行情形 ,採適當方式揭露其改進公司治理之

具體計畫及措施 。

第五十二條 (注意國內外發展 )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公司治理制度之發展 ,據以檢討改進公司所

建置之公司治理制度 ,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

第五十三條 (附 則 )

本守則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 ,並提報股東會 ,修正時亦同 。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第一條 (訂 定之 目的及過用範圍)     .
為使本公司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 ,特訂定本守則 ,其適用範

圍包含本公司之子公司 、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

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以下簡稱本公

司)。

第二條 (禁 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或受本公司實質控制者 ,

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 ,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 、承諾 、要求或收受任何不

正當利益 ,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 、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 ,以 求

獲得或維持利益 (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 )。

前項行為之對象 ,包括公職人員 、參政候選人 、政黨或黨職人員 ,以及任何

公 、民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 (理事 )、 監察人 (監事 )、 經理人 、受僱人 、

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

第三條 (利 益的樣態)

本守則所稱利益 ,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 ,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

錢 、餽贈 、個金 、職位 、服務 、優待 、回扣等 。但屬正常社交禮俗 ,且係偶

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 ,不在此限 。

第四條 (法令遵循 )

本公司應遵守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 、商業會計法 、政治獻金法 、貪污治罪條

例 、政府採購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

行為有關法令 ,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

第五條 (政 策)

本公司本於廉潔 、透明及 負責之經營理念 ,制 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 ,並建

立 良好乏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 ,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

第六條 (防範方案)

本公司為落實誠信經營理念及政策 ,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以 下簡稱防

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 、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包含宣導及公告等)等 。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 ,應符合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

令 。訂定防範方案過程 中 ,宜與受僱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溝通 。

第七條 (防範方案的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 ,應分析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 ,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 。

本公司防範方案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

一 、行賄及收賄 。

二 、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

三 、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

四 、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 、款符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

五 、侵害營業秘密 、商標權 、專利權 、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

六 、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
’ 七 、產品及服務於研發 、採購 、製造 、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健康與安全 。

第八條(承諾與執行 )

本公司應於其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 ,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

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 ,並於內部管理及商業活動 中確實執行 。

第九條(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

本公司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 ,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於商業往

來之前 ,應考量其代理商 、供應商 、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

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為 ,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著進行交易 。與代理商 、供

應商 、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 ,其 內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

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且情節重大時 ,必要時得終止或解除

契約之條款 。

第十條 (禁 止行賄及收貝有)

本公司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於執行業

務時 ,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 、代理商 、承包商 、供應商 、公職人員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提供 、承諾 、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

第十一條 (禁 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

本公司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對政黨

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 ,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

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 ,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

第十二條 (禁 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

本公司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對於慈

善捐贈或贊助 ,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 ,不得為變相行賄 。

第十三條 (禁 止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 、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不得直

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 、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藉 以建立

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

第十四條 (不 得侵害智慧財產權 )

本公司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應遵守

智慧財產相關法規 、公司內部作業程序及契約規定 ;未經智慧財產權所有

人同意 ,不得使用 、洩漏 、處分 、燬損或有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

第十五條 (不 得違反公平競爭 )

本公司依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活動 ,不得固定價格 、操縱投標 、限制產

量與配額 ,或 以分配顧客 、供應商 、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 ,分享或

分割市場 。

第十六條 (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 )

本公司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於產品

與服務之研發 、採購 、製造 、提供或銷售過程 ,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

則 ,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 ,制 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 ,並落實於營運活動 ,以 防止產品或服務直接或

間接損害消費著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健康與安全 。

第十七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
)  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 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 ,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 ,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

續改進 ,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

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 ,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 ,負 責誠信經營政

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 ,主
要掌理下列事項 ,並定期向董事會報

告 :

一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 ,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

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

二 、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並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 。

三 、規劃內部組織 、編制與職掌 ,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 ,訂定相互監督制衡或輪調等機制 。

四 、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

五 、規劃檢舉制度 ,確係執行之有效性 。

六 、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

否有效運作 ,並疋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 ,作成報告 。

第十八條 (業務執行與法令遵循 )

本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

務時 ,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案 。

第十九條 (董 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之利益迴避 )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 ,據以鑑別 、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所可

能導致不誠信行為之風險 ,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及其

他 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

突 。

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

列議案 ,與其 白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著 ,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

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子迴避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問亦

應 白律 ,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與

實質控制者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響力 ,使其 自身 、配偶 、父

母 、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

第二千條 (會計與內告F控制 )

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

控制制度 ,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 ,並隨時檢討 ,俾確保該制度之設

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 ,並作成

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 ,必要時 ,得委請專業人

士協助 。

第二十一條 (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本公司應訂定作業程序及行為老旨南 ,具體規範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

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 ,涵 蓋以下事項 :

一 、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

二 、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

三 、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

四 、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 ,及其中報與處理程序 。

′   五 、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



六 、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 、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 象之規範及處

理程序 。

七 、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

入 、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

第二十二條 (教育訓練及考核 )

本公司之董事長 、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期向董事 、受僱人及受任

人傳達誠信重要性 。應定期對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 、受任人

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 ,並邀請與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相對

人參與 ,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 、政策 、防範方案及違反不

誠信行為之後果 。並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 策

結合 ,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制度 。

第二十三條(檢舉制度 )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 ,並應確實執行 ,其 內容包含 :

一 、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 、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

檢舉信箱 、專線 ,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

二 、指派撿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 ,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 ,應

呈報至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

標準作業程序 。

三 、撿舉案件受理 、調查過程 、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

存 。

四 、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

五 、保護檢舉人不因撿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

六 、檢舉人獎勵措施 。

受理撿舉專責人員或單位 ,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

損害之虞時 ,應立即作成報告 ,以 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

第二十四條 (懲 戒與申訴制度 )

本公司應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 申訴制度 ,並即時於公司內部

網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 、姓名 、違反 日期 、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

言又 。

第二十五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執行情形 ,並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本守則之內容 。

第二千六條 (誠信經營政策與措施之檢討修正 )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 ,並鼓勵董事 、監察

人 、經理人及受僱人提出建議 ,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政策
及推動之措施 ,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落實成效 。

第二十七條 (實施 )

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經畫事會通過後實施 ,並提報股東會 ,修正時亦

同 。本守則提報董事會計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

反對或保 紹之意見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獨立董事不能親 自出席董

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 ,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時 ,本守則對於監察

,   人之規定 ,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



全訊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 司

道 德 行 為 守則

第一條 目的

為落實履行誠信正直的經營理念 ,使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之行為

有所依循 ,並使本公司之利害關係人瞭解本公司之道德標準及行為規範 ,爰訂定本

守則作為依據 。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守則所稱員工 ,係指本公司及子公司全體員工 。

第三條誠信原則

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執行職務時 ,應注重團隊精神 、摒棄本位主

義 ,並應信守誠實信用原則及秉持積極進取 、認真負責之態度 。

第四條公平原則

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不得因性別 、種族 、宗教信仰 、黨派 、性取

向 、職級 、國籍及年齡等因素 ,而彼此有任何形式之歧視和排擠 。

第五條工作環境

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有責任共同維護健康與安全之工作環境 ,不

得有任何性騷擾或其他暴力 、威脅 、恐嚇之行為 。

第六條防止利益衝突及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有責任維護及增加公司正當合法獲取之利益 ,

並應避免 :

l透過使用公司資產 、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 ,而有圖私利之機會 。

2透過使用公司財產 、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利 。

3.與 公司競爭 。

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及其二等親(含 )以 內之親屬 ,如有任職或投資
(非上市櫃公司且持股超過1%者 )本公司之客戶 、上游進貨廠商 、下游經銷商 、發

包工程廠商 、本公司設有專櫃之百貨公司或競爭者等 ,應向公司直屬主管呈報該任

職或投資情形 ,所 負責業務若與上述利害關係人有關時 ,應採利益迴避原則 ,並呈

報直屬主管或稽核室 。

潛在的利益衝突若涉及經理人或董事 ,將 由公司董事會直接審查 ,若僅涉及一般員
工 ,則依公司的內部規定予以處理 。

第七條保密責任

本公司員二(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就其職務上所知悉之機密資訊 ,應謹慎管理 ,

非經本公司揭露或因執行職務之必要而為提供者外 ,不得洩漏予他人 ,包括本公司

人員及客戶資料 、成本資訊 、業務機密 、往來廠商資料或為工作 目的以外之使用 ;

離職後亦同 。

前述應係密之資訊合成本價格 、財務會計及各項商業資料等 ,及其他所以可能被兢

爭對手利用 ,或洩漏之後對本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

第八條公平交易
1.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應公平對待業務往來之對象 ,不得透過操

縱 、隱匿 、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 、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他不公平

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

2.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及 董事於執行職務時 ,不 得為本人或第三人之利益 ,而有

要求 、期約 、交付或收受任何形式之餽贈 、招待 、回扣 、賄賂或其他不當利益之

行為 ,亦不得有非經正式採購流程進貨之情形 。
3若有接受或安排任何業務款待 、餽贈或招待 ,均應符合一般商業禮節之常規 ,不

’
  得過度奢華或頻繁 ,造成大量或不必要之支出。



第九條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 ,並確保其能有效

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 i若被偷竊 、疏忽或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公司之獲利能力 。

第十條遵守法令 、規章

l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應遵守適用於本公司之法律 、規則及命

令 ,包括證券交易法 、內線交易及智慧財產保護之相關法律 。
2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應遵守公司擬定之各項規章制度辦法 ,並隨時注意公司

內部網站及公告內各項公告事項 。

第十一條鼓勵檢舉任何非法或違反本守則之行為

本公司員〦(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於發現違反法令 、規章或本守則之行為時 ,得

以電子郵件或電洽稽核室向稽核人員提出檢舉 ,並由稽核室專案進行調查 ,本公司

將盡全力保密及保護呈報者之身分 ,使其免於遭受威脅或報復 ,經本公司查證屬實

者 ,得給予檢舉者適當獎勵 。

各項業務之驗收人 、證明人 、會計審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 ,發現有非法或違反本守則

行為時 ,應 負舉發之貴 。

第十二條懲成措施

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有違反本守則或相關法令之情形 ,並經本公司

查證核實者 ,除應追繳所獲取之不正當利益外 ,應依情節之大小 ,予 以下列不等之

處分 ,或合併處份 。
l扣發業績獎金 、年終獎金

2行政懲處或降級 、降等
3.兔職

4採取法律行動

有違反本守則之情形 ,如事後自首者 ,得減輕其處分 。違反本守則之人員若對處分有

異議 ,可向人資單位提出中訴 。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 ,若本公司員工(含經理人)、 董事及監察人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

情形時 ,除應依據其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之懲戒措施處理外 ,並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員之違反 日期 、違反事由 、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

第十三條豁免適用之程序

若有必要豁兔相關人員遵循本守則 ,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 ,且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董事會通過豁免之 日期 、獨立董事之反對或保留意見 、豁免適用之期間 、豁免

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 ,以抑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兔遵循本守則之情形

發生 ,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守則之情形均有道當的控管機制 ,以保護公司。

第十四條施行及揭露方式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並提報股東會 ,修正時亦同 。並應於公司網站 、年報 、
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浿j站揭露本守則 ,修正時亦同 。



全訊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 司

企 業社 會 責任 實 務 守則

第一條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並促成經濟 、環境及社會之進步 ,以達永續發展之 目標 ,

故制定本實務守則 ,以 資遵循 。本守則訂定公司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以 管

理其對經濟 、環境及社會風險與影響 。

第二條 本守則其適用範圍包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之整體營運活動 。

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 ,應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以符合國際發展趨

勢 ,並透過企業公民擔當 ,提升國家經濟貢獻 ,改善員工 、社區 、社會之生活品

質 ,促進以企業責任為本之競爭優勢 。

第三條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並注意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之

同時 ,重視環境 、社會與公司治理之因素 ,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營運活

動 。

第四條 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 ,宜依下列原則為之 :

一 、落實公司治理 。
二 、發展永續環境 。

三 、維護社會公益 。

四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

第五條 本公司應考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 nil聯性 、公司本

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運活動對利害F1.l係 人之影響等 ,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

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經董事會通過後 ,並提股東會報告 。

股東提出涉及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議案時 ,公 司董事會宜審酌列為股東會議案 。

第六條 公司宜遵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櫃

公司訂定道德行為守則參考範例 ,建置有效之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標準 ,以健全

公司治理 。

第七條 本公司之蕫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督促企業實踐社會責任 ,並隨時檢討

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 ,以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實 。

董事會於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 ,宜 包括下列事項 :

一 、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使命或願景 ,制 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制度或相關管理方

凎十。
二 、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向 ,並核定企業社會責任之具

體推動計畫 。

三 、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

針對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經濟 、環境及社會議題 ,應 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

理 ,並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 ,其作業處理流程及各相關負責之人員應具體明確 。

第八條 公司宜定期舉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教育訓練 ,包括宣導前條第二項等事項 。

第九條 為健全企業社會責任之管理 ,宜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 (兼 )職單位 ,負 責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執行 ,並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 。

公司宜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 ,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略 目標及利害關

係人利益 。員工績效考核制度宜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合 ,並設立明確有效之獎

勵及懲戒制度 。

第十條 公司應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辦識公司之利害關係人 ,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

害關係人專區 ;透過過當溝通方式 ,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求 ,並妥適
回應其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

第十一條 公司應遵循環境相 Fn.l法 規及相關之國際準則 ,適切地保護 自然環境 ,且於執行′
   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時 ,應致力於達成環境永續之目標 。



第十二條 公司宜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 。

第十三條 公司宜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該制度應包括下列項目 :

一 、收集與評估營運活動對自然環境所造成影響之充分且及時之資訊 。

二 、建立可衡量之環境永續目標 ,並定期檢討其發展之持續性及相關性 。

三 、訂定具體計畫或行動方案等執行措施 ,定期檢討其運行之成效 。

第十四條 公司宜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 ,以擬訂 、推動及維護相關環境管理制度

及具體行動方案 ,並定期舉辦對管理階層及員工之環境教育課程 。

第十五條 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 ,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 ,並依下列原

則從事研發 、採購 、生產 、作業及服務等營運活動 ,以 降低公司營運對白然環

境及人類之衝擊 :

一 、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 。
二 、減少污染物 、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 ,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

三 、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利用 。

四 、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 。

五 、延長產品之耐久性 。

六 、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

第十六條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 ,公 司應妥善與永續利用水資源 ,並訂定相關管理措

方tL。

公司應興建與強化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 ,以避兔污染水 、空氣與土地 :並盡

最大努力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利影響 ,採行最佳可行的污染防治和控制

技術之措施 。

第十七條 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老旨引 ,執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予以揭露 ,其

範疇宜包括 :

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
二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外購電力 、熱或蒸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者 。

公司宜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 ,並依營運狀況與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

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及將碳權之取得納入公司減碳策略規

劃中 ,且據以推動 ,以 降低公司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之衝擊 。

第十八條 公司應遵守相關法規 ,及遵循國際人權公約 ,如性別平等 、工作權及禁止歧視

等權利 。

為履行其保障人權之責任 ,應制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序 ,其 包括 :

一 、提出企業之人權政策或聲明 。
二 、評估公司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對人權之影響 ,並訂定相應之處理程序 。

三 、定期檢討企業人權政策或聲明之實效 。
四 、涉及人權侵害時 ,應揭露對所涉利害關係人之處理程序 。

公司應遵循國際公認之勞動人權 ,如結社 自由 、集體協商權 、關懷弱勢族群 、

禁用童二 、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 、消除僱傭與就業歧視等 ,並確認其人力

資源運用政策無性別 、種族 、社經階級 、年齡 、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 ,

以落實就業 、雇用條件 、薪酬 、福利 、訓練 、考評與升遷機會之平等及公允 。

對於危害勞工權益之情事 ,本公司應提供有效及適當之中訴機制 ,確保申訴過

程之平等 、透明 。申訴管道應簡明 、便捷與暢通 ,且對員工之中訴應予以妥適

之回應 。

第十九條 公司應提供員工資訊 ,使其了解依營運所在地國家之勞動法律及其所享有之權

牙Ⅱ。

第二十條 公司宜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 ,包括提供必要之健康與急救設施 ,並

致力於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 ,以預防職業上災害 。
′   公司宜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訓練 。



第=十一條 公司宜為員〦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

畫 伶

公司應將企業經營績效或成果 ,適當反映在員工薪酬政策中 ,以確保人力資

源之招募 、留任和鼓勵 ,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

第二十二條 公司應建立員工定期溝通對話之管道 ,讓 員工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決

策 ,有獲得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

公司應尊重員工代表針對工作條件行使協商之權力 ,並提供員工必要之資訊

與硬體設施 ,以促進雇主與員工及員工代表問之協商與合作 。

公司應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〦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

第二十三條 公司應對產品與服務負責並重視行銷倫理 。其研發 、採購 、生產 、砟業及服

務流程 ,應確保產品及服務資訊之透明性及安全性 ,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權

益政策 ,並落實於營運活動 ,以防止產品或服務損害消費者權益 、健康與安

全 。

第二十四條 公司應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範 ,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 。

公司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 ,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 ,不得有欺

騙 、誤導 、詐欺或任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 、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行為 。

第二千五條 公司宜評估並管理可能造成營運中斷之各種風險 ,降低其對於消費者與社會

造成之衝擊 。

公司宜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之消費者中訴程序 ,公平 、即時處理

消費者之中訴 ,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 ,確實尊重消費者之隱

私權 ,保護消費者提供之個人資料 。

第=十 六條 公司宜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 ,並與其供應商合

作 ,共 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

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 ,宜評估其供應商是否有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 ,避免

與企業之社會責任政策牴觸者進行交易 。

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簽訂契約時 ,其內容宜包含遵守雙方之企業社會責任政

策 ,及供應商如涉及違反政策 ,且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影

響時 ,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

第二十七條 公司應評估公司經營對社區之影響 ,並適當聘用公司營運所在地之人力 ,以

增進社區認同 。

公司宜經由P.9業 活動 、實物捐贈 、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公益專業服務 ,參與

社區發展及社區教育之公民組織 、慈善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機構之相關活

動 ,以促進社區發展 。

第二十八條 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 ,並應充分揭

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 ,以提升資訊透明度 。

公司揭露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資訊如下 :

一 、經蕫事會決議通過之企業社會責任之政策 、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

推動計畫 。

=、 落實公司治理 、發展永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司營運與財務

狀況所產生之風險與影響 。

三 、公司為企業社會責任所擬定之履行 目標 、措施及實施績效 。

四 、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

五 、主要供應商對環境與社會重大議題之管理與績效資訊之揭露 。

六 、其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 。

第二十九條 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應採用國際上廣泛認可之準則或指引 ,以揭露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情形 ,並宜取得第三方確信或保證 ,以提高資訊可靠性 。

其內容宜包括 :

′     一 、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



二 、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汪之議題 。
三 、公司於落實公司治理 、發展永續環境 、維護社會公益及促進經濟發展之

執行績效與檢討 。

四 、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

第三十條 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準則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變遷 ,據以

檢討並改進公司所建置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 ,以提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成效 。

第三十一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並提報股東會 ,修正時亦同 。



資 誠

會計師查核報告
(1U6)財 審報字第 16UU3971號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lU5年及 lU4年 佗 月 31日 之個體資產 負債表 ,暨 民國
lU5年及 1U4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之個體綜合損益表 、個體權益變動表及個體現金
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上開個體財務報表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

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才艮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

本會計師係依照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
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個體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 。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
抽查方式獲取個體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 、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個體
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個體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 。
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第 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 「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lU5年及 lU4年 挖

月 31日 之財務狀況 ,暨 民國 lU5年及 lU4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之財務績效與現金
流量 。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劉子猛

會計師

所

樹 手侅

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 :(84)台 財證(六 )第 刉174號

(82)台 財證(六 )第 姐蛖7號

中 華 民 國 lU6年 3月 14日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ricεwa比 Iht9u∫ εCbUpε 嗎 TqiIl,● n
刀 i6I台南 市 東 區 林 森 路 一 段 396號i2樓 /i2乃 3夕色 Lin∫enRU.tSεci,山 斑 D紅 ,免 I9iaπ a〃 刀 i9I,夃 il1,rl1,

于十886(bl2343IILΠ 十886rd,27∫ 2∫ 9已 ww皿
P1●
’C● 9



單位 :新 台幣仟元

lU5 年  12 月 31   日   lU4 生 12 月 31   日

流動 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應收票據淨額

應收帳款淨額

其他應收款

本期所得稅 資產

存 貨

預付款項

其他金融資產一流動

流動 資產合計

非流動資產

採 用權 益法冬投 資

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遞延所得稅 資產

預付設備款

存 出保證金

非流動資產合計

資產總計

附註

六(一 )

六(二 )

六(二十)

五(二)及六(三 )

六(四 )

六(五×二十三)及

↗╰

六(六 )

六(二十)

六(五×二十三)

六(七 )

產 %%

llUU

l15U

117U

I2UU

122U

13UX

141U

1476

llXX

53.515

296

54,6U2

6

191,U66

4p76

13,326

12  $

l3

43

l

3

69,8U4

482

7,992

94U

8

l14,83U

1,181

I3,3I2

37

l

4

3I7,U87 2U8,529 67

48,715

8U2

21.432

6p6,

48,615

l,U99

37,15U

999

21,315

44,U32

ll

5

l

ll

178U

184U

I915

192U

15XX

1XXX

125,831 lU4,$95

442,918 lUU  $ 313,124 lUU

(續 次 頁)



單位 :新 台幣仟元

負債及權益

流動 負債

2lm  短期借款

215U  應付票據

21Ⅶ   應付帳款

”UU  其他應付款

231U   預收款項

23刉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

附註

六(八 )及八

七
 
 
七

4U,UUU

9,7U4

7,η ll

36,57U

6,819

25,45c9

24,l四 U

9,U64

8,484

21,735

5,126

29,5UU

六(九)及八

2lXX

254U

264U

25XX

2XXX

負倩

流動 負債合計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淨確定福利負債一非流動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總計

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待

資本公積

126,263 98,U4Ω 31

六(九)及八

六(十 )

六(十 一×十三)

六(十 一×十二)(十

三)

六(十 四×二十)

六(四 )

六(二十二)及九

6,133

l1,134

19,666

lU,195

17,267 29,861

143,53U 127,t91U 41

3可U,UlU

64,U87

lU4,ηU9)(

335,55U     lU7

59,728

21U,llU) (

46

19

保 留盈硢

出5U  累積虧損

其他權益

SlUU  其他權益

出XX   機益總計

重大或有 負債及未認列之合 約承

諾

3X狄   負債及權益總計 442,918     1UU   $

14

23)(

2c9c9,388 185,21四

後附個體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請併同參閱 。

經理人 :張全 生

彊昇孟昇

lU生  年 12  月  31  日

額     %

董事長 :張全生 會計主管 :盧 豐智

313,124 IUU



(除基本及稀釋每股耋緊為首電動馬易兩
lU5 1U4

附註    金
4
 
5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59UU 營業毛利

營業費用

$         337,248     1UU
六(三 )(十

八×十九×二十
二)及七   (     159,” 4)(  47)(

148,61l     lUU

683)( m
一

鍶
18U.224      53

推銷費用

管理費用

研究發展費用

營業費用合計

營業利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利益及損失

財務成本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

司 、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

之份額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 用)利 益

本期淨利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與不重分類之項 目相關之

所得稅

後錢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

六(六 ×十
八)(十九×二千

=)及七

六(二×十五)

六(四 ×十六)

六(十 七)及七
六(四 )

8,c946)

26,547)
(    ” ,l99)
(＿＿＿＿＿＿＿＿＿

——
57’ 692)

-
142

(           12,43U)

(            :t,32t9)

(一
)

8,963)(     6)

29,234)(    15)

2,785       2

751)      -

2,129)(     l)

3)(

8)(

‘)(﹁ )〈  12)
17)(    48,467)( 33)
36     η ,伯 l  15

7UlU

7U2U

7U5U

7U7U

7UUU

79UU

795U

82UU

3)(

l)(

-(     835)(  l)
15,129)

4
一

m
 
.

93U)

六(二十)

lU7,4U3

243)

2I,531

76

15

1
 
4

$    ＿＿1“Dη.〕

。
｝

($        2,l19)

36U

笓 ︼  15

1)($           2,686)(     2)

-                457       ＿

六(十 )

六(二十)

六(四 )

六(二十一)

六(二十一)

($＿＿＿＿＿＿＿＿———
l」 8U5)

-
$

算之兌換差額

83UU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

85UU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每股盈餘
975U    老&本

985U    矛希并睪

董事長 :張全生

彊II旵

46)

l)(-4)(—
——＿＿2)31-。 β  13

316 $ U71
$ 31l $ U 69

後附個體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請併同參閱 。

經理 人 :張全生 會計主管 :盧 豐智
僵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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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新 台幣仟元

＿ 蛙 一
lU5年 度 IU4年 度

咖
本期稅前淨利

調整項 目

收益費損項 目

呆帳費用

備抵呆帳轉列收入
六(二 )

六(二×十五)

六(四 )(十六)

六(五 )(十 八)

六(六 )(十八)

六(十 五)

六(十 七)

六(十 三×十八)

六(四 )

六(二千三)

$          lU7,4U3

59

l,UUU

512

435

6,cl91

19η

(               77)

2,329

148

186
(            喲6,689 )

94U
(            97,236 )

(            3,U9S)

$        21,531

(                388)
(            27,UUU)

S35

5,72D

lcl7

(               56)

2,129

2吵°

(                253 〉
7,148

(        51U)
(           52,494)
(              358)

6,U84

6,855

2.34U
(          l,9η U)
(                   984 )

存貨跌價損失(回 升利益)          六(三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Flrl聯 企業及合資損益 六(四
)

之份額

處分採 冊權益法之投 資損 失

折 舊費用

各項攤提

利′息收入

利 息費用

員工信忍股選擇權酬勞成本
與營業活動相 關之資產/負 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 關之 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

應收帳款

其他應收款

存 貨

預付款項

與營業活動相 關之 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其他應付款

預收款項

淨確定福利 負債 一非流動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 出)

收取之利 息

支付之利息

收取之所得稅

支付之所得稅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 出)

投 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 資產 一流動增加

採 用權益法之投 資解散退回款

購置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現金支付數

預付設備款增加

存 出保證金增加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 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舉借長期借款

償還長期借款

現金增 資

員工行使認股權發行普通股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 加數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29 )

973 )

lU,5c91

l,台 93

l,18U)

3,285   (

η7

2,431 )  (

2
-   (

3U,866 )

56

2,U55)
5

6)
(               32,856 )

(         lU,71l)(           14)
lU6

(             7,349 )

(            12,339 )

(             4,583 )

(

(

(

(

l四 ,68U)
1,45U)

42巧 93 )

24,17F9 ) 69,534)

15,8°U

23,UUU
4U,574) (

l,14U
59,UUU

9,834 )

1UU,UUU六(十 一)

六(十 一)

六(一 )

六(一 )

8 6η l

6,957

16,289 )

15U 3U6

47,9U向

﹁
$          69,8U.l

69 8U4

$        53,515

後附個餿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請併同參閱 。

董事長 :張全生 鯉坤生豳 會計主管 :盧 豐智



資 誠

會計師查核報告
(1U6)財 審報字第 16UU4216號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 lU5年及 lU4年 12月 31日 之合併資產 負債

表 ,暨 民國 1U5年及 1U4年 】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之合併綜合損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
及合併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
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

本會計師係依照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

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 。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

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 、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

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 。

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第 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中華民國 「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國際會

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 lU5

年及 lU4年 12月 31日 之財務狀況 ,暨 民國 1U5年及 1U4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之財

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U5年度及 lU4年度個體財務報表 ,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 ,備供參考 。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劉子猛

會計師

瑚

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 :(84)台 財證 (六 )第 29174號

(82)台 財證 (六 )第 44呢7號

中 華 民 國 1U6年 3月 14 日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ricewa比 rnU口 6εcUφεrs,夃 Il1,● n
ηi6i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396號i2樓 /i2另 39易 Ii小enR。a矺 &ci,E“ tDIsf,地 tnanCi〃 7Ui5i,%屾an
I十 886“92343III,F十 886“〕2乃 2∫9色 1.w1.pWε tl9



單位 :新 台幣仟元

lU5一 年  12 月 31   日 m查一 年 12  月 31   日
＿＿＿＿＿＿  資 附註    金 %    金產 %

1lUU

l15U

l17U

12UU

122U

13UX

141U

1476

1lXX

178U

184U

1915

192U

15XX

1XXX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應收票據淨額

應收帳款淨額

其他應收款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貨

預付款項

其他金融資產一流動

流動資產合計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

預付設備款

存 出保證金

非流動資產合計

資產聰計

六(一 )

六(二 )

六(十 九)

五(二 )及六(三 )

六(四 )(二十二)及

↗╰

六(五 )

六(十 九)

六(四 ×=十二)

六(六 )

53,5I5

296

54,6U2

6

I91,U66

4,276

13,326

12  $

13

43

l

3

7U,728

482

7,972

94U

8

l14,83U

l,181

13,312

317,U89 2U9,453 67

48,715

8U2

2I,432

6p‘η

48,615

l1 37,15U

1,468

21,315

44,U32 14

125,831 lU3,965

442,918 lUU  $ 313,418 lUU

(續 次 頁)



lU5 年  12 月 31 日
＿＿＿＿     負債及權益 附註    金 %

單位 :新 台HIk仟 元

lU4 年  12 月 31 日

金      額  %
流動 負債

21UU  短期借款

215U  應付票據

217U  應付帳款

22UU  其他應付款

231U     預ㄐ妹 項

田2U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

六(七 〉及八

六(八)及八

4U,UUU

9,7U4

7,91l

36,59U

6,819

25,459

9   $

2

2

8

l

6

24,14U

9,U64

8,385

22,128

::9.126

29,5UU

2IXX

254U

264U

25XX

2XXX

31lU

32UU

負債

流動 負債合計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淨確定福利 負債一非流動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總計

股本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

資本公積

六(八)及八

六(九 )

六(十 ×十二)

六(十 )(十 一)(十

二 )

六(十三)(十九)

I43,53U 128,2U4

126,263 98,3可 3 31

6,133

ll,134

19,向66

IU,19S

19,267 29,861 1U

3留U,UlU

64,U87

〕U4,7U9) (

335,65U    lU7

59,728

21U,l1U) (

46

°?)

1914

23)(

保 留盈餘

335U   累積虧損

其他權益

3iUU  其他權 益

3X以    權益聰計

董事長 :張全生

299,388 185,214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 六(二十一)及九

諾

負債及權益總計 lUU  $ 313,418442,918

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請併同參閱

經理人 :張全生 會計主管 :盧 豐智

僵重甚毌



lU5

單位 :新 台幣仟元
(除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年 度  lU4 年 度
項 目 附註   金      額

$         337,248
六(三×十
七)(十八×二十
一)      (     151,144)(

﹁
六(五×十
七)(十八×二千
一)及七

1UU  $         148,611

45)(      72,1鈕 )(

55             76,429

%    召芒 %

1UU

48)

52

4UUU 營業收入
5UUU 營業成本

59UU 營業毛利

營業費用

61UU  推銷費用
腿UU  管理費用
63UU  研究發展費用
6UUU   營業費用合計
ωUU 營業利益

7U1U

7U2U

7U5U

7UUU

79UU

795U

82UU

(

(

(

(

8,946)(     3)(
32,95U)(    1U)(

8,963)(     6)

28,572)(    1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利益及損失

財務成本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稅前淨利

所得稅 (費 用)利 益

本期淨利

其他綜合損益

六(二×十四)

六(十五)

六(十 六)及七

六(十 九)

六(九 )

六(十 九)

六(二十)

六(二十)

22,199)( 至)(           17,27U)(    12)
g旦巨)( 19)(   “,8U5)( 37)

122,UUc9      36             21,624      15

153   -
12,43U)(     3)(
2,329)( l)(           2,129)(

4)(        93)
3:::            21,531
-                 76

(              14,6U6)(

$ 1U7,16U m$  殂 ,6U7

2,785

749)(

1)($ 2,686)(

457

l)($         2,2U全 )(

31  $           19,4U3

32  $          21,6U7

2

l)

1)

15lU7,4U3

243)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
83H  確 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 目相 關之

所得稅

後錢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

算之兌換差額
83UU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

85UU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損歸屬於 :

861U  母公司業主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

871U  母公司業主

每股盈餘
975U    遢§本

985U    矛帝琴睪

(                     46)

(中 )(

$         1U5,35∫

$         lU7,16U

Φ
φ 2,Il9)(

36U

2
�

怡═ 
b$   lU5,35∫   31$   19,4U3  13

316 $ U71
311 $ U 69

董事長 :張全生

I量區旵

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請併同參閱

經理人 :張全生 會計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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艸

本期稅前淨利

調整項 目

收益費損項 目

呆帳 費用

備甘氐呆中艮轉列收入

存 貨跌價跌價損失(回 升利益)

折舊 費用

處分子公 司之投資損失

各項攤提

利 息收入

牙可息費用

員工認股選擇權酬勞成本

與 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 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 關之 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撩

應收中艮款

其他應收款

存 貨

預付款項

與營業活動相 關之 負債冬淨變動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其他應付款

預收款項

淨確 定福利 負債 一非流動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 出)

收取之利息
收取之所得稅

支付之利息

支付之所得稅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 出)

投 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 資產 一流動增加

子公 司解散退回款

購置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現金支付數

預付設備款增加

存 出保證金增加

投 資活動系淨現金流 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舉借長期借款

償還長期借款

現金增資

員工行使認股權發行普通股

等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合併個體變動淨影響數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 加數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附註   呼

$         lU7,可 U3

單位 :新 台幣仟元

lU4  年   度

$     21,531

(               388)
(            27,UUU)

5,729

197
(               5台

)

2.12U
2.99

(               253 )

7,148
(       51U)
(            S2,4c94 )

(            358)

六(二 )

六(二)(十 四)

六(三 )

六(四 ×十七)

六(十 五)

六(五)(十 七)

六(十 四)     (
六(十 六)

六(十 二×十八)

59

l,UUU

6,971

435

lt9η

77)
2,329

148

129 )

674 )

lU,166

l,693

ε,()84

6,η 56

2,3U6

l,97U)
98∠｝)

186
(            46,台 89 )

94U
(            77,236 )

(            3,U95 )

l,18U)
2,447

η9

2

2,431 )

31,834 )

5。

6

2,U55)
6)

834 )

六(二十二)

六(十 )

六(十 )

六(一 )

六(一 )

(           14)
lU6

(            η,349)
(           12,339)
(            4,583 )

lU,71l)

I4,68U)
l,45U)

(

(

(

(

42,693 )

24,179 ) 6tl,534)

15,86U

23,UUU

6U,574)  (

1,1日 U

5cl,UUU

9,834 )

lUU,UUU

﹁

17,213 ) 4向 ,c963

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請併同參閱

23 765

$          53,515 $           ηU,728

9U 728

董事長 :張全生

彊量I齾

經理人 :張全生 會計主管 :盧 豐智



全訊科 限公 司

lU5年度 單位 :新 台幣元

目項 額金

期初待彌補虧損

加 :lU5年度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之

精算損益)

1“ 年度稅後淨利

期末待彌補虧損

(21U,1U9,448)

(1,759,467)

1U7,16U,286

(1U4,7U8,629)

董事長 :張全生轖  經理人 :張全生融 會計主管 :盧 豐智匷圔



﹉﹉﹉﹉﹉一﹉﹉﹉﹉﹉﹉﹉﹉一﹉﹉﹉﹉

﹉﹉
﹉
翠
綝
﹉

﹉﹉一﹉﹉﹉﹉﹉一﹉一﹉﹉一﹉﹉﹉﹉﹉﹉﹉﹉∴﹉﹉﹉﹉﹉一﹉﹉﹉﹉﹉

﹍興〝中﹉﹉.一
‥﹉﹉﹉∴﹉﹉.
一﹉﹉一﹉

舉

師
仲

旺

w
題

襲

女
棳

墨

緦

哽

熱

〈

持

縶

(
蠻

├
本

)

。
唧
案

便
燃

韅
+
〢

抵
驊

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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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
市

鯽
N
特

都

甘
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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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ㄍ
宙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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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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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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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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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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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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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辮

恤

恤

無

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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ㄍ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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蠍
組

‵
撇

┤

不
氓

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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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Φ
泰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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〢

村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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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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嫵

矷
〝
K
唧

將
如

〝
以

側
瞴

犖

嫌
樲
湘

呱
赸
念

艘

樲

貼
群

矷
〝
K
′

〢

(
蟄

├
卷

)

︙
口
嚓

罛
├
Φ

無
喫
用

〝
如
驊

啊
起

村

砅

如
撫

蛵
趖

撫

卌
蜓

甜

板

田
如
怒

嫵
恤

無

喫

〝
撫

┤

不
呎

聰
〢

難

㎜
泰

琳
+
〢

Ⅳ

念

阿
縣
K
嫵

普

瞴

守
恐

艸

縣
如

〝
焣

〈
寺

選
幣

村

旺
粼

報
麵
巡
杰

嘿

′
噠
籥

琳

〝
嫩
妳
曾

無

′
鯽
咻
珼

皿
′
蟋
褓

睡
蘩
女
發

氓
墾

(
逕

幣

琳

側
碔
〈
杰

緦
樲

蛇
群

矷
恐
〈

′
!

├

母
女
緦
想
常
村

興
瞴
念

颼
樲
呼
毒

矷
恐

K

﹉一
∴
一
﹉﹉﹉
﹉
︴
一
球
延
｝校

(
普

├
〝

)

。
唧
叢

N
繫

韅
+
〢

榯
辯

冬

贏
鯡

帝

鯽
w
持

郎

甘

魨

如
噸

噢
辮

ㄍ
曾

帝

舢
墨

嫂
消

掠
帝

舢

〝
敝

鞭

收
腮
型
、則
如
N
襲

鄋

〝
ㄍ
瑁

齒
帝
舢

啊
攻

浪

旼
划
憋

恤

恤

無

喫

二
‵
嗯
ㄍ
堩

繫
女
掛

咪
遜
(
撫

┤

不
呎

靶
〢

難

Φ
泰

㎡
+
〢

〢

杰

”
騷

〈

瞴
替

沝

矷
恐
K
艸

縣
如

〝
ㄍ

側
瞴

禜

碟

㎡
帤

蛌
舢
杰

緦
琳

延

群

吋
〝

〈

′
〢

(
普

├
卷

)

︙
Ⅳ
燃

罛
├
如

無

喫
�

〝
如

驊

興
迣
w
砅

描
撫

蛵
無

無
衈
噠

讎

浪

田
划
點

嫵
恤
魚

嫂

‵
撫

┤

本
氓

迣
〢

難

㎜
#
琳

+
〢

N
杰

師
縣
〈

緪

替

嫵

矷
恐

啊

膰
網

〝
以

〝
(
逕

邿

付

匪
逖

粼
獅
巡
杰

颼

′
噠
碎

琳
.
鯽

妳
珼

恩

′
鯽
嘟
當

皿
′
〝
焣
喇

繫

喪
塔

球
恕

〝
經
都

㎡

側
碔

〈
杰

颼
樲
呼
鮮

矷
恐
〈

′
l‥

├

息
岐
艇

趖
常
w
側

緪
杰

呎

樲
延
齡

矷
念
〈

鱉
叫

扺

哄
要
霸
酀
浪
精
郔
峙
騏
唧
嘿
興
瞴
念
颼
㎡
賻
群

矷
恐
陛
楒
您
發
垹
蕪
滿
如



﹉
﹉
﹉
﹉
曾
肘
﹉
一
﹉
﹉
﹉

。
畔
延
雜

告

邯

恐

村

呔
以

無
邗

照
報

獅

<
贈

歷

啊
卡
<
雜

無
繫
持
甾

′

。
持

縶

本
巾

懶

一
如

噸

幣

╟

無

撫
神

╰

幣

甘

興

菸

村

無

煎
楣

嫵

撫

郲

腍

腳

浺
期

小

〝
卜
精
舢

呱
妳

則

舢

舢

齫
謹
如
期

〝a
驟

淡

墅
趨

ㄍ

琳

迎

颿
郎

瞣

鞘

督

繫
嗶

《
如
噸

嗯

╟
難

颯

【
圇
蟭

甘
.

〢

﹉
﹉
一
好
巡
無
帝
巡
﹉
﹉
﹉
一
﹉
﹉
﹉
一
﹉
﹉﹉
├
├
├
├
├
u
瞱

輝
佈
〝

〢
」
濧
趟
┤

虯
㏕
#
艸

騷
如
〝
焣

.
矷

恐
史
絲
粗
恐
村

╢
刈
喇
虯
叫
〢
虯
㏕
剎
甽
蚓
划
㏕
╝
㏕
樹
叫
┤

。
┤
不
只
哩

〢
難
㎜
#
艸

驟
如
〝
ㄍ
┤
叫
劍
划
期
蚓
倒

翉
〢
甽
㏕
〢
蚓
㏕
蚓
瑚
劁
蚓
划
㏕
╛
碙
┤
〢
】

‥
—

村

〢

蚓

╡

〢

酬

┤

蚓

刈

州

蚓

‵
<
嘩

懇

颼
卡
勰

報

〝
焣

咪
叫
┤

無
郗

村

發
留

瓠

麵
冬

呬
無
聰

鯽
楓
村

杰

嘿

㎡

蛇
離

′
田

。
播
如

蟹

┤
ㄍ

嗯

發

粼
民

恩
琳

爺
如
村

Ψ

燃

敗
聰

唧

氓

持

ξ
啊

《

哪

嗯
ㄍ

時

粗
越
‵划
冬

恤

忍

′
〢

。
懶

Ⅲ
念
嘿

㎡
舞
替

′
而
杰

′
華
如

╰
蝍

′
〢

。
蟹
氓

母

〈

‵
如

啷

嗯

╟
難

撫
M
划

㏕

酬

㏕

剎

甽
㏕

蚓

剎

剎

足

困
既
叫

琳

艘

麥

′
腮

脞
w
ㄝ

鱉

口

颿

′
日

賦
畫

′
啊
恐

颿

瞴
熱

。
┤

攀
呎

哩
〢
難

㎜
泰

樲
+
村

杰

怬

璵

瞴
變

′
+
〢

村

念

阿
騷
〈

瞴

替

瞴

守
〝

叫

將
如

蟋
ㄍ

叫

鯽

瞴
黨

砅

村

寺

側

碔

時
杰

艘

樲
噠

爵

颼
ㄍ

巡

睡

球
樲

〝
煎
碔

〈
念
嘿
㎡
噠
爵
ㄍ

嘩

羅
進

′
—

‥
騾

廿
加

冬

喇

裝

Ψ

蝦

羅

嬰
督

t
m
〢

賦

報

田
品

N

划
熜

姵
恤
無

一
㎡
染
Ψ
輯

戀

撫
舉
擲

喫

一
撫

犖

摩

罛

├

無
(
N
撫

念

嘿

㎡

噠

碎

矷
恐

K
嚥

執

〝
ㄍ
砅

叫

懇
邶
w
眼

逖

抓
獅

華

蠳
熙

蠳

惻

瞴

Ⅳ

杰

呎

琳

延

離
(
〢

)

。
如
噸

幣

╟
難

嫵
&
困

回
興
樲
獎

卄

′
腍

蛵
w
ㄝ

擊

回

嫵

′
回

賦
圭

颿

瞴
(
〢

)

。
蛵
〝

嫵

賦
(
—

)

︙
蟹
氓

無

〈
橤
坐

眾
├
熱

。
┤

〝
根

迎
〢

瞥

㎜

常

綝
+
〢

村

杰

陋
播

〈

撫
替

嫵
w
〝

艸

將
網

蟋
“

沝

︴
瞴

絮

咽

珼

巡
<
恤

鯬

㎡

製

蛵

念

颼

興

繫
礎
綑

′
〝
ㄍ

側

緪
村

寺

本
雄

〢

浪
藝

′
日

。
將
如
疊

┤
黑

嘿

駐

眯

民

黑
樲

希
如
N
煦

燃

峙
爂

唧

氓

持

史
蝍

ㄍ

哪

呔
ㄍ

時

梅
型

.
划

卡

恤

慈
,
〢

。
懶

蛷
念

蜸
琳
盤
替

′
而
杰

′
本
。
╰
叫

′
〢

。
蟞
氓
〝

時

〝
如

邯

嗯

╟
無

撫

【

囿
回
虯

樲
攤

廿

′
蟋

蛵
w
ㄝ

彆

回

嫵

′
回

賦
圭

′
蛵
愚

脈

賦
熱

。
┤

〝
根

鞞
〢

難

㎜
泰

㎡
+
付

杰

阿

側

颿
贈

′
+
〢

村

杰

阿
冊
《

瞴

魯

瞴

矷
恐

艸

蹬
如

〝
ㄍ
叫

惻

瞴
尃

砅

神

寺

興

碔

〈
杰

嘿
琳

噠
甜

颼
ㄍ

贈

遷

蠍
㎡

‵
N
碔

〈
杰

嗯
㎡
延
群
ㄍ

嗶

粗
進

′l

︙
驊

廿
如

恐

唧

裝
a
燃

握

異
巡

t
m
〢

穌

獄
m
靜

w

Ⅲ
憋

嫵
肺
無

‵
㎡
無
w
鱉

墨

橄
型
瑯

爬

《
撫

繠

坐

寂

├

艇

‵
側

緪

杰

颼

㎡

蛙

甜

守
〝

k
‥︙
﹉一﹉
﹉﹉﹉
﹉﹉一一
﹉:
﹉
.
﹉

鱉

水

抵



望

眾
叫

獎
喫
付
曹

嗯
發

琳

螂

囀

緦
昶

霍
加

念

插

甾

(
普

├

(

。
如
嫩

幣

╟
難

撫
㏕
」
」
鬥
圳
甽
蚓
虯
㏕

酬
唰
蒯

足
國
呵
呬
樲
漿

卄
′
聰

蛵
N
ㄝ

鱉
田
嫵

′
田
賦
霄
瞴
賦
(
〢

)

。
鄋
念

嫵
賦
(
l
)

‥
疊
氓
無
〈
橤
摩
獄
├
恩

。
┤

‵
氓
迎
〢
顛
㎜
蒂
㎡
+
〢

村
杰

阿
騷

〈

緪
替
嫵

耐
〝
唧
騷
如

〝
焣
冰

〝
瞴

邾

咽
珼

越
<
恤

鯬

樲

製

呬

杰

嗯
槃

槃
礎
如

′
瞣
ㄍ
興
瞴
〢
女
本
雜
╢

振
墊

‵
Ⅲ

。
┤
(
嘿

嫂
〣
難
㎜
泰
蝍

睜
如

〝
ㄍ

w
<
無

帝
隅
w
〝

‵
璵
躕

〈
蜓
苺

㎡
〝

迎
杰
奴
φ

.
終

杰
熙
¢

′
四
杰
鯽
如

′
鯽
啷
贇
無

′
魽
碄
當

皿
不
′
叫

普

如

恐

女

環
m
嘩

如
念

嘿
a
繫

戀

府
k
k

(
普

├
不

)

。
驟

卄

邯
冬
廷
蛔
m
那

渝
如
蟞
剫
叫
╜
鋼
日
副
朋

蚓
劍
劁
喫

〝
普
叫

蹲
巾
艘
唁
嗯
瑙
瑚

蚓
翎

無

(
普

├
〝

)

。
┤

(
呎

迣
叫

難

㎜
泰

艸
娳

將
如

呔
“

村
<
郎

帝

經
w
‘

〝
怬

爾

〈
賻
盡

ㄍ
杺

抴
念
嫩
如

′
終
念
奴
¢

′
喇
杰

魽
¢

′
鯽
妳
曾

無

′
無
妳
母

恤
本
劊
引

。
┤

〝
<
蟬

叫
難

如

蕪
唧
《

驟
如

〝
磩

〝
<
嘩

握
煎
卡

(
發

├
替

)

。
驊

廿
如
恐

╰

啊

(
皆

哨

輝
中
喫

唁
嗯
卷

〝

呼
坤
你

喫
φ
嘹
愻

守
恐
〈

啊
睜
希
如

蟞
嘿

會

如
恐
無

球

m

巡
<
皺



﹉﹉﹉﹉﹉﹉﹉﹉﹉﹉﹉﹉﹉﹉﹉﹉﹉﹉﹉﹉﹉﹉﹉﹉﹉﹉﹉﹉﹉﹉﹉﹉﹉﹉﹉﹉﹉﹉﹉﹉﹉一﹉﹉﹉﹉ 。
持
擎
(
一

瞴

‵
如

鯽

嗨

╟

難

撫
村

〔

酀

史

獎

繫

村

撫

式
相

嫵
撫
躑
妳
湘

麵
駟

卷

‵
├

特

舢

眽
螂
則

舢
舢
齲
礎
綑
剆

‵
a

螓

與

墅
趨

“

棉

鞞

緪

舉

蟋

聰

懸

摁
嗶

.
如

喲
螂

╟
難

撫

【
囿
矐

甘

眾
m
ㄍ

麻
杯
打
縶
罛
蠁

﹉
﹉﹉﹉
﹉
﹉
j
外

虫
、㏎
:
肛

〝

:

(
皆

├
不

)

‥
熙
雄
#
甜

熱

運
粼

〝
蛷
打
絲

噠

您

‵
酀

將

來
〢

舢

呱
妳

帝

鯽

翠
攝

難

恤

懶

舢

恤

婀
魚

淵

〝
N
〔

砸

叵
┤

卷
〢

N
杰

〢

恤

粣
斔
如

租
噠

琳
雜
*
舢

鰣

啊
嘿
H
.
啊

叵
┤

不
｛

N
念

〢

呱
終

鰍

如

舢

呱
郟

市

攤
潮
�

綱

寙
嘟

帝

鯽

ㄍ
嘿

華

憮

罛
├

裝

嘿
.
寺

如
喲
幣
忙
難

撫
糾
〢
爿
用
判
刪
㏕
㏕
飆
劫
州
啊
側
【
囿
甌
甽

㎡
艘

廿
′
蟋
摩
村
ㄝ
鱉
回
颿
′
日
脈
圭

′
興

恐

颿
賦
墊

〈
撫

┤

〝
氓

迣

〢

難

㎜

#

樲
+
N
杰

師

鯽

瞴
贈

′
+
〢

N
杰

阿

播
K
楓

擊

抓
w
你

K
艸

播
酀

呔
“

叫

興

颿
幫

沝
村

寺

興
碔

〈
杰

氓

琳

嗯
群

ㄍ

嘩

懇
嬿

㎡

一
興

爾

〈
念

緦

琳
延

群

ㄍ

〝

駸

避
w
恐

〈

︙
收
聰

抓
卄
熱

趖
黯

′
〢

(
普

雄
l
抵

)

心
緦
唧
蠍
村

〝
樹
ㄍ

嗶

經

〢

叫

╖

日

訓

」

目

翱

刮

〢

斟

甜

㏕

。
田
田

呎
Φ
蚱

莒

【
圇
《
無
持
縶
*
且

扺

。
田
民

呎
Φ
¢

三

【
圇
《
無
持
郔
螂
〢

抵

。
田
弋

呎
。
蚌

出

【
囿
《
無
精
郔
螂
〢

扺

。
田
ΦN
呎

Φ
雖

Ξ
H
圔

ㄍ
無
拉
郔
杯

l
扺

。
田
旳N
呎

Φ
蚱
a
囮

《
無
H
拉

與
案
〈

。
蝌
案
a
嚥

墨
楒
冬

申
Ⅲ
恤
蝴
《

無
呆

將
覟

彎
揤

﹉﹉
﹉
﹉
﹉
﹉
﹉
﹉
“
﹉擊
浪
帝
姈

(
普

├
‵

)

︙
嘩
撮

七
甜

粼

發
粼

蟋
以
持

惉

呼

報

〝
恩

將

柊
w
舢

蛌
啼

帝

坤

麥
孍

購
恤

將

舢

恤

啊
無

爿

‵
〢

七

砸

叵
┤

卷
〢
N
杰

〢

抓

啊
齦
薊

Ⅲ

延

樲
雜

水
舢

恤

珊
蚇
H
〝

砸

叵
┤

不

〡
〢

杰

〢

呱
終

齟

如

緪

岷
啼

帝

鯽
駟

淵

舢

岷
啼

帝

鯽
ㄍ
嘿

窯

瞴

罛
├

裝
嫂

〝
寺
納
瀰

嗨

╟

難

撫

留

國
田

璺
樲
腰

肛

′
妳

蛵
〢

ㄝ
彆

田

瞴

′
回

瞴
望

′
蛵

恐

颿
賦
墾

本
撫

┤

、
氓

鞞
〢

難

㎜
泰

舔
+
N
杰

阿

凞

瞴
韙

′
+
〢

N
杰

︙

縣
K
瞴

替

恤

矷
恐
K
蝍

縣
如

〝
以
叫

興

瞴
幫

砅
Ⅳ

寺

炴

碔

時
杰

颼

樲
蛇
群

ㄍ

嘩

粗
咪

㎡
.
呬

窳

〈
杰

嘿

樲
賻
甜

ㄍ

曄

握
進

矷
恐
K
‥

哽
聰

鞎

睪
熱

趖
特

′
〢

(
普

雄
l
皺

)

哽
艇
叫
氓
村

〝
“
ㄍ

嗶

經

田

呎
Φ
¢

Ξ

【
盥
《
魚
精
輜
杯

日
撫

出

呎
Φ
¢

忠

【
囿
ㄍ
無
持
縶
螂
〢

城

弋

呎
Φ
¢

出

【
囿
《
無
精
彎
杯
〢

撫

ΦN
呎

Φ
¢

Ξ
【
困
《

無
拉
擲
咪
l
破

田
。N
呎

φ
¢
a
困

ㄍ
無
┤
持
來
散

K

。
唧
案
Ψ
嘿

番
緦
想

喲
樹
恤
蝴
《

無
球

瞭
遭

輜

蟄

﹉﹉

﹉﹉﹉﹉﹉﹉﹉﹉﹉﹉﹉﹉﹉﹉﹉﹉﹉﹉﹉﹉﹉﹉﹉﹉

鱉
+
紙

彆

水
+
鶒


